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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玉市监处罚〔2025〕255号
	[bookmark: _GoBack]刘耀涉嫌利用自媒体发布虚假电动自行车广告案
	刘耀
	452501********21X
	刘耀
	当事人利用自媒体发布虚假电动自行车广告的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。
	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五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处罚。

	1.没收广告费用人民币400元；
2.处罚款人民币12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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